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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和《建设项

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防治环境污染，改善环境质量，指导陆地石油天然气开发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陆地石油天然气开发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一般性原则、工作内容、方

法和要求。 

本标准是对《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陆地石油天然气开发建设项目》（HJ/T 349—2007

）的修订，主要修订内容如下： 

——纳入了非常规石油和天然气开发的工程内容； 

——删除了社会环境现状调查与评价相关内容； 

——简化了清洁生产与循环经济、污染物总量控制相关评价要求； 

——将公众参与和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编制工作分离，将公众意见采纳情况纳入环境影响

评价结论； 

——工程分析部分增加了污染源源强核算内容； 

——取消环境影响评价大纲编制要求； 

自本标准实施之日起，《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陆地石油天然气开发建设项目》 

（HJ/T 349—2007）废止。 

本标准的附录 A 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生态环境部环境影响评价和排放管理司、法规与标准司组织修订。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生态环境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四川天宇石油环保安全技术咨询

服务有限公司、胜利油田森诺胜利工程有限公司、重庆市生态环境工程评估中心。 

本标准生态环境部 201□年□□月□□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1□年□□月□□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生态环境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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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陆地石油天然气开发建设项目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我国境内陆地石油天然气开发建设项目（以下简称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工作的一般性原则、工作程序、内容、方法和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我国境内陆地石油天然气（包括常规石油天然气与页岩气、页岩油、致密

油、致密气等非常规石油天然气）开发、地面工业基础设施建设及相关集输、储运、道路以

及油气处理加工过程的建设项目。 

石油天然气勘探、煤层气开发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可参照本标准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或其中的条款。凡未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最

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 3838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 50027  供水水文地质勘察规范 

GB 50349  气田集输设计规范 

GB 50350  油田油气集输设计规范  

GB/T 3840  制定地方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技术方法 

GB/T 14158  区域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综合勘查规范（比例尺：1:50000） 

GB/T 14848  地下水质量标准 

GB/T 50934  石油化工工程防渗技术规范 

GB/T 51248  天然气净化厂设计规范 

HJ 2.1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 

HJ 2.2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 

HJ 2.3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表水环境 

HJ 2.4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声环境 

HJ 19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生态影响 

HJ 169  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 

HJ 610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下水环境 

HJ 819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 

HJ 964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土壤环境（试行） 

HJ/T 91  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HJ/T 166  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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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 

《建设项目危险废物环境影响评价技术指南》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石油天然气开发建设项目  construction project of petroleum and natural gas development 

包括石油天然气田开发、地面工业基础设施建设及相关集输、储运、道路以及油气处理

加工过程的建设项目。 

3.2  施工期  construction period 

建设项目的钻前、钻井、储层改造、井下作业、地面井场、站场、集输设施、道路、油

气处理、环保、公辅工程等建设时段。 

3.3  运营期  operational period 

建设项目的油气采集、集输、处理的时段。该时段包括不定期进行井下作业（洗井、清

蜡、清砂、修井、侧钻等）过程。 

3.4  退役期  retirement period 

因各种原因无法继续利用，永久性废弃的建设项目的油、气、水等井及集输管道等服务

期满后，停运、关闭、处置、恢复土地使用功能的时段。 

4  总则 

4.1  一般性原则 

4.1.1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分类，应按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中

有关陆地石油和天然气开采的相关规定执行。 

4.1.2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程序，应按照 HJ 2.1、HJ 2.2、HJ 2.3、HJ 2.4、HJ 19、

HJ 169、HJ 610、HJ 964 中相关规定执行。 

4.1.3  石油天然气开发建设项目，包括新开发和滚动开发建设项目。一般包括区块内拟建的

新井、加密井、调整井、站场、设备、管道和电缆及其更换工程、弃置工程及配套工程等。 

4.1.4  包含在已批复的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中的建设项目，在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时可依据

规划环评及其审查意见适当简化环境影响评价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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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环境影响识别及评价因子筛选 

4.2.1  环境影响应根据建设项目特点和周围环境敏感程度，以及国家和地方环境保护法律法

规、标准的要求进行确定。环境影响评价时段应包括施工期、运营期、退役期。建设项目的

主要环境影响评价因子参照附录 A。 

4.2.2  钻前工程、钻井工程、油气集输工程建设项目应重点识别施工期的环境影响，油气处

理工程建设项目应重点识别运营期的环境影响。 

4.2.3  钻前工程应重点识别生态环境影响；钻井工程和储层改造工程重点识别地表水、地下

水环境影响及存在的环境风险；油气集输工程应重点识别施工期生态环境影响及运营期存在

的环境风险；油气处理工程应重点识别大气环境、地表水、地下水环境影响及存在的环境风

险。 

4.3  环境敏感目标  

识别生态保护红线和环境敏感目标，并列表给出各生态保护红线和环境敏感目标的名

称、位置、特征、与建设项目的相对距离及方位、保护要求等详细信息，附图标明生态保护

红线和环境敏感目标的具体位置。 

4.4  评价工作等级与评价范围 

4.4.1  分别按照 HJ 2.2、HJ 2.3、HJ 2.4、HJ 19、HJ 169、HJ 610、HJ 964 中相关规定，确

定大气环境、地表水环境、声环境、生态环境、环境风险、地下水环境、土壤环境的评价工

作等级与评价范围。 

4.4.2  针对土壤环境影响评价，陆地石油天然气开发建设项目属于污染影响型项目。 

4.4.3  涉及地表水环境风险的建设项目，评价范围应覆盖影响范围涉及的水环境保护目标。 

4.5  评价标准确定 

根据评价范围内各环境要素的环境功能区划，确定各评价因子适用的环境质量标准和相

应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尚未划定环境功能区划的区域，由项目所在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确认

各环境要素应执行的环境质量标准和相应的污染物排放标准。 

4.6  与规划环境影响评价衔接分析 

根据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联动有关要求，分析说明建设项目对规

划环境影响评价结论和审查意见的落实情况。应严格落实“三线一单”管控要求，严禁在自然

保护地、生态保护红线中的禁止开发区域布局建设项目。页岩气开发建设项目应分析说明对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中水资源利用上限要求的落实情况。 

4.7  建设项目的环境比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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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有多个建设方案，且涉及环境敏感区或环境影响显著时，应重点从环境制约因

素、环境影响程度等方面进行建设方案环境比选，明确推荐方案。选址时尽量避开岩溶发育

区、集中式饮用水源保护区等敏感区域。油气集输工程建设项目应对穿越位置、穿越方式、

施工场地设置等方面深入论证。 

5  工程分析 

5.1  主要内容 

包括工程基本情况、油气田范围及油气资源特征、工程组成、主要技术经济指标、生产

工艺等。 

工程分析以施工期、运营期为重点，进行环境影响因素及产排污环节分析。 

改扩建项目应分析明确现有工程的主要内容、环境影响评价及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执行情

况、项目运行情况等。 

5.1.1  工程基本情况 

包括项目名称、建设单位、建设性质、建设地点、产能规模、产品方案、原辅料、开发

方式与指标预测、主要建设内容和建设周期。 

简要说明油气开采、油气集输、油气处理等地面工程空间布局情况，介绍油气井站、集

气站、计量站、计转站、联合站、油气处理厂、天然气净化厂等主要工艺站场的平面布置，

从环境保护角度分析空间布局与平面布置的合理性。 

5.1.2  油气田范围及油气资源特征 

说明油气田范围、勘探开发概况、地质构造、区带或层系、储层特征、油气藏流体性质、

油气资源类型、开发进程等内容。 

5.1.3  工程组成 

说明主要建设内容、项目总体布局、平面布置、主要生产设备等内容。工程组成包括主

体工程、环保工程、公辅工程和现有工程等。 

5.1.3.1  主体工程应包括钻前工程、钻井工程、储层改造工程、油气集输工程、油气处理工

程。 

钻前工程应包括井场平整、基础建设等；钻井工程应包括钻井数量、井型、井深、井身

结构、钻井液体系、钻井周期等；储层改造工程应包括储层改造工艺、射孔工艺、压裂酸化

方案、压裂酸化设备配置等；油气集输工程应包括油气集输管线工程（长度、设计压力、管

径、材质、敷设方式等）、站场工程（类型、设计规模、数量等）等。 

天然气净化厂、油气处理厂等油气处理工程建设项目应单独说明其主体工程、环保工程、

公辅工程等。主体工程应包括脱硫单元、脱水单元、酸气处理单元等；环保工程应包括防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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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事故污水池、危险废物储存场所、污水处理系统、废气处理系统等；公辅工程应包括

放空系统、供水系统、排水系统、供热系统、燃料气系统、循环水系统等。 

5.1.3.2  环保工程应包括废水（钻井废水、井下作业废液、压裂返排液、油气田采出水等）

处理工程、井口套管气回收装置、伴生气脱硫装置、固废废物收集及固废处理处置工程、废

气处理工程。 

若环保工程依托其他建设项目污染防治措施的，应对依托环保工程的情况进行说明。 

5.1.3.3  公辅工程应包括钻井及压裂供排水系统、道路工程、自控工程、供热系统、供电系

统等。 

5.1.3.4  改扩建项目应明确现有工程的主要内容。 

5.1.4  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列表描述项目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包括设计动用资源储量、设计井数、不同规模站场数、

管道长度、能源消耗情况、工程占地、人员编制、工作制度、在册职工人数、总投资及环境

保护投资等。 

5.1.5  生产工艺 

生产工艺分析应按照施工期和运营期分别介绍工艺流程，绘出主要工艺流程图，列表给

出主要设施、设备，说明原辅材料（主要是钻井液、压裂液）用量及资源、能源消耗情况等。 

施工期应包括钻前、钻井、井下作业、地面井场建设、站场建设、管线敷设、道路建设

及油气处理工程建设等过程；运营期应包括油气开采、集输、处理及不定期进行井下作业（洗

井、清蜡、清砂、修井、侧钻等）等过程。 

5.2  环境影响因素分析 

5.2.1  生态影响因素分析 

施工期重点分析钻前工程、油气集输工程、油气处理工程等施工过程的地面开挖、占地、

施工方式、施工时序等对土地利用现状、植被、野生动植物、生态系统功能、景观的影响途

径、范围和程度。 

5.2.2  污染影响因素分析 

5.2.2.1  按照施工期、运营期分别绘制含产污环节的主要工艺流程图，按照各生产单元或环

节分析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情况（包括正常工况和非正常工况）。其中，含持久性有机污染

物的含油废水、废油基钻井固废（钻井岩屑、废弃泥浆）、废油等应明确来源和去向。 

5.2.2.2  施工期应重点分析钻井废水、压裂返排液、酸化废液、钻井固废等对地表水、地下

水和土壤环境的影响，分析钻机噪声、发电机组噪声及压裂噪声等对声环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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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3  运营期应重点分析采油（气）废水、井下作业废液等对地表水、地下水和土壤环境

的影响；分析站场等有组织废气以及无组织废气（重点关注硫化氢、挥发性有机物等）排放

对大气环境的影响；分析油气集输及处理工程产生的油泥砂等固体废物处置或堆放对地表

水、地下水和土壤环境的影响；分析地面集输及油气处理工程调压阀、汇气装置、增压泵、

压缩机等设备噪声及放空噪声等对声环境的影响。 

5.2.2.4  站场改扩建项目应分析明确现有工程污染源、污染物产生及排放情况、存在的环境

问题及拟采取的整改方案，并给出站场改扩建前后污染物增减的“三本账”。 

5.3  环境影响强度 

5.3.1 生态影响强度 

包括与生态保护红线和生态敏感区的有关的建设项目对受影响区的生态功能和环境保

护目标的生态影响，区域开发可能造成重大土地资源占用和植被破坏产生的生态影响，滚动

开发可能产生的累积生态影响。 

分析并明确建设项目的临时占地和永久占地等对土地利用、土壤和植被的影响，关注区

域开发带来的生态累积影响和长期影响。 

5.3.2 污染影响源强 

5.3.2.1 污染源源强核算方法 

可采用实测法、物料衡算法、产污系数法或类比分析法等。 

5.3.2.2 给出污染物产生、排放、控制措施清单 

根据油气开采污染物产生环节（包括钻井、试油（气）、采油（气）、油气集输及处理、

井下作业等）、产生方式和治理措施，核算建设项目正常工况与非正常工况的污染物产生和

排放强度，给出包含污染因子及其产生和排放的方式、浓度、数量，拟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

及主要运行参数等的清单。 

高含硫气田还应给出硫平衡图等。 

5.4  污染物排放情况及总量控制区域削减 

根据国家实施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的有关要求和地方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对污染物

排放总量控制的具体指标，分析建设项目污染物排放是否满足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要

求，并提出建设项目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建议。必要时，应提出具体可行的区域平衡方

案或削减措施，确保区域环境质量满足功能区划和管理要求。 

6  环境现状调查与评价 

6.1  一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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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按照 HJ 2.2、 HJ 2.3、HJ 2.4、HJ 19、HJ 610、HJ 964 中相关规定，确定大气、地

表水、声、生态、地下水、土壤等环境质量现状调查与评价的内容、方法、监测要求。 

6.2  现状调查与评价内容、重点 

6.2.1  生态环境现状调查应重点关注植被类型、调查评价范围内土地利用现状、植被类型、

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资源分布、生态系统类型生态敏感区分布、景观等。 

6.2.2  地下水环境现状调查与评价应重点关注联合站、天然气净化厂、气田水回注井等重点

站场的水文地质条件和地下水环境质量。 

6.2.3  土壤环境现状调查采用资料收集与现状监测相结合，重点对井口、工艺池等区域的土

壤理化性质、土壤影响源、土壤环境质量等进行调查评价。 

6.2.4  地表水环境现状调查与评价应重点关注油气集输管道穿跨越的河流、湖泊等地表水体

环境质量现状。 

6.2.5  大气环境现状调查与评价应重点关注联合站、天然气净化厂周围大气环境质量现状。 

7  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7.1  一般要求 

分别按照 HJ 2.2、 HJ 2.3、HJ 2.4、HJ 19、HJ 610、HJ 964 有关规定，确定大气、地表

水、声、生态、地下水、土壤等环境预测与评价内容、方法。 

7.2  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重点 

7.2.1  生态环境重点预测和评价施工期的占地、植被破坏、对野生动物扰动、景观切割破碎

化影响，运营期对植被、景观的影响。涉及生态敏感区的，分析项目建设对生态敏感区功能、

生态保护目标的影响程度。生态累积影响重点预测和评价滚动开发对影响范围内生态敏感区

和保护目标的累积生态影响，项目建设带来的栖息地丧失、破碎化以及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变

化趋势。 

7.2.2  地下水环境重点评价钻井过程中井漏、工艺池体泄漏、油水管线泄漏对地下水水质和

地下水环境保护目标的影响。采用回注方式处理油气田采出水，应重点从注入层封闭性、井

筒完整性、回注水与注入层的相容性等方面分析回注工程环境可行性。 

7.2.3  地表水环境重点评价 COD、石油类、TDS、Cl-等特征污染因子的环境影响，并对污

染源排放量进行核算。 

7.2.4  声环境重点评价施工期钻井工程噪声、压裂工程噪声、运营期各类站场设备噪声对声

环境的影响，并考虑开发区域内较近井场、站场的噪声叠加影响。若开采区路网规模大、线

路长，并穿越集中居民区、学校等声环境敏感区，应考虑道路对声环境敏感区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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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5  大气环境预测因子包含有组织及无组织污染物。有组织预测因子应包括 SO2、NOX、

颗粒物、H2S 等；无组织预测因子应包括 H2S、挥发性有机物等。 

7.2.6  符合《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相关要求的油气处理工程等建设项目，需

开展新增源排污申报量核算。 

7.2.7  土壤环境影响评价重点应对土壤污染特征因子的环境影响进行预测与评价。 

7.2.8  固体废物环境影响分析 

针对建设项目施工期、运营期等环节产生的固体废物，除国家或地方有较明确的判定标

准和规定外，应结合行业特性，按照国家和地方的相关法规政策进行判定和鉴别。经鉴别属

于危险废物的，应严格按照国家和地方的相关法规政策管理。 

施工阶段废弃泥浆、钻井岩屑、油泥砂，集输管线敷设时产生的弃土、弃渣等，天然气、

页岩气脱水时产生的废分子筛（或废树脂）、天然气净化硫回收时产生的废催化剂、净化厂

（联合站）污水处理产生的油泥（或污泥）等固体废物，须估算产生量，并提出可行的处置

措施，并进行合规性分析。 

7.3  结论 

明确各环境要素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结果。对存在重大环境制约因素、环境影响不可接

受的建设项目应提出环境影响不可行的结论。 

8  环境风险评价 

8.1  一般要求 

按照 HJ 169 规定的原则、内容、程序和方法对项目建设的环境风险进行分析、预测和

评估，提出针对性的预防和消减措施，明确环境风险监控及应急建议要求。 

8.2  风险识别 

8.2.1  物质危险性识别 

识别钻井、完井、测试放喷、修井、采油（气）、油气集输、油气处理等工艺过程涉及

的物质及火灾和爆炸伴生/次生物等。 

含硫气田开发建设项目，重点识别硫化氢。以图表的方式给出其易燃易爆、有毒有害危

险特性，明确物质的分布。 

8.2.2  全过程生产系统危险性识别 

按照 HJ 169 的规定，以图表的方式给出危险单元划分结果及单元内危险物质的最大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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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量，按生产工艺流程分析危险单元内潜在的风险源。钻井、完井、测试放喷、采油（气）

阶段和油气集输、油气处理、修井阶段分别进行识别。 

按照危险单元分析风险源的危险性、存在条件和转化为事故的触发因素，确定重点风险

源。 

8.2.3  环境风险类型及危害分析 

按照钻井、完井、测试放喷、采油（气）和油气集输、油气处理、修井阶段分别分析环

境风险类型。 

涉及硫化氢等危险物质的建设项目重点分析硫化氢等危险物质泄漏和火灾、爆炸等引发

的次生二氧化硫排放对环境敏感点的影响。 

根据物质及生产系统危险性识别结果，分析原油、天然气、硫化氢等危险物质向环境转

移的可能途径和影响方式。 

8.3  源项分析 

按照 HJ 169 的方法进行分析。 

钻井、完井、测试放喷、采油（气）阶段，应重点对涉及硫化氢等危险物质的建设项目

的井喷失控源强进行确定，包括硫化氢及火灾、爆炸次生污染物。 

油气集输、油气处理、修井阶段，确定站场油气设备设施泄漏、集输管道泄漏源强。涉

及硫化氢等危险物质的项目确定站场、酸气管道泄漏事故源项，包括硫化氢及火灾、爆炸次

生二氧化硫。 

8.4  风险预测与评价 

按照 HJ 169 的要求进行预测及评价。 

钻井、完井、测试放喷、采油（气）阶段：涉及含硫化氢气体的气井井喷失控的建设项

目，预测硫化氢及次生二氧化硫在大气中的扩散影响；涉及地表水敏感区的，预测泥浆池、

放喷池、压裂废液池等泄漏对敏感区的影响；涉及地下水敏感区的，预测油气井筒破裂对敏

感区的影响。 

油气集输、油气处理、修井阶段：涉及含硫化氢气体的设备和管道泄漏的建设项目，预

测硫化氢及次生二氧化硫在大气中的扩散影响；集输管线涉及穿跨越地表水敏感区、地下水

敏感区的，应预测对敏感区的影响。 

8.5  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钻井、完井、测试放喷、采油（气）、油气集输、油气处理、修井等过程，均按照 HJ 169

的要求提出风险防范措施。 

针对主要风险源，提出设立环境防控及应急监测系统，实现事故预警和快速应急监测、

跟踪，提出应急物资、人员等管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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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改建、扩建和技术改造项目，应分析依托企业现有环境风险防控措施的有效性，提

出完善意见和建议。 

8.6  环境风险评价结论与建议 

按照 HJ 169 的要求，明确给出环境风险是否可防可控的结论。根据建设项目环境风险

可能影响的范围与程度，提出预防和消减环境风险的建议措施。 

9  环境保护措施及其技术经济论证 

9.1  一般性原则 

9.1.1  明确提出项目施工期、运营期和退役期 3 个时段拟采取的具体污染防治、生态保护与

恢复、环境风险防范等环境保护措施。 

9.1.2  应按照避让、减缓、补偿和重建的次序提出预防、减缓、恢复、补偿、管理、科研、

监测等对策措施，提出所采取的对策措施效果应有利于修复和增强区域生态功能、促进维持

生物种群生存和发展。 

9.1.3  凡涉及不可替代、极具价值、极敏感、被破坏后很难恢复的敏感生态保护目标（如特

殊生态敏感区、珍稀濒危物种等）时，必须提出可靠的避让措施或栖息地替代方案。 

9.1.4  分析论证拟采取环境保护措施满足环境质量控制目标要求的技术可行性，经济合理

性，长期稳定运行、满足污染控制和排放标准的可靠性和满足生态保护、恢复效果的可达性。 

9.1.5  各类环境保护措施的有效性判定，应以同类或者相同措施的实际运行效果为依据，没

有实际运行经验的，应提供工程化实验数据。 

9.1.6  环境质量不达标的区域，应采取国内外先进可行的环境保护措施，结合区域限期达标

规划及实施情况，分析建设项目实施对区域环境质量改善目标的影响。 

9.1.7  给出各项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等环境保护措施和环境风险防范措施的具体内容、责任

主体、实施时段，估算环境保护投入，明确资金来源。环境保护投资应包括为预防和减缓建

设项目不利环境影响而采取的各项环境保护措施和设施的建设费用、运行维护费用，直接为

建设项目服务的环境管理与监测费用以及相关科研费用。 

9.2  环境保护措施要求 

9.2.1  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生态保护措施应包括保护对象或目标、措施的内容、规模及工艺、实施时间、以及保障

措施和预期效果分析等，并提供生态保护措施平面布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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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2  地下水、土壤污染防治措施 

应包括源头控制、分区防控等污染防治措施。参照 GB/T 50934 规定进行分区防渗，参

照 HJ 610 地下水污染防渗分区表进行防渗。 

9.2.3  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 

根据固体废物产出环节、组分、数量、属性等特性调查结果，提出收集、贮存、预处理

等环节的相应收集、贮存、处理处置污染防治措施要求，论证污染防治措施的可行性。 

重点对石油和天然气钻井过程产生的固体废物提出最终处置措施方案，分析最终处置措

施与国家、地方等制定的油气开发污染防治相关标准、政策、规范等中有关固体废物处置、

综合利用等规定的符合性。 

委托危险废物处置的，应从技术、经济可行性角度加以论证，并结合产生量分析处置单

位贮存设施和处置措施接收能力是否满足要求。 

建设单位自行处理固体废物后的产物若符合相关国家或地方相关标准或技术规范要求，

应提出合理、可行的资源化利用方案。 

9.2.4  噪声污染防治措施 

从声源、噪声传播途径、敏感目标三方面对钻井过程、压裂过程、采油（气）过程及油

气处理过程产生的噪声进行控制，优先考虑对噪声源采取工程技术措施，考虑从开发区域建

设布局、总图布置和设备布局等方面提出调整建议。应根据噪声预测结果、敏感目标特点，

分析论证拟采取的噪声防治对策的技术可行性、经济合理性，明确责任主体和实施时段。 

9.2.5  废水污染防治措施 

明确运营期产生的采油（气）废水、井下作业废水、废酸化液、油气田产出水等废水处

理处置措施。明确联合站、净化厂各种类型废水的处理处置措施。 

页岩气、致密油气等非常规油气重点关注产生的压裂返排液处理处置措施。 

页岩气、致密油气等非常规油气产生的压裂返排液处理处置首选回用。无法回用而采用

外排或回注处置的，应分析处置方式与国家、地方等制定的油气开发污染防治相关政策法规

中有关废水处置规定的符合性。 

9.2.6  废气污染防治措施 

石油开采（含致密油等）建设项目重点关注油井井口伴生气回收措施、站场罐区无组织

挥发性有机物收集及处理等环保措施；天然气开采（含页岩气、致密气等）天然气开采建设

项目重点关注施工期测试放喷废气、天然气净化厂脱硫废气、锅炉废气处理等相关环保措施。 

9.2.7  依托防治措施 

石油天然气开发建设项目若存在依托其他污染防治措施的，应论证依托污染设施处置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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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处理处置工艺的可依托性。 

10  环境影响经济损益分析 

10.1  经济损益核算 

以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式，从环境要素、资源类别等方面筛选出需要或者可能进行经

济评价的环境影响因子进行经济核算。 

重点核算建设项目排放到环境中的污染物按照现行的治理技术和水平全部治理所需要

的成本以及生态保护措施的费用，对于部分环保措施可考虑取得的经济效益，如钻井液重复

利用等。 

10.2  环境经济损益分析 

以建设项目实施后的环境影响预测结果与环境质量现状进行比较，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

响后果（包括直接和间接影响、不利影响和有利影响）和环保投资的环境效益进行分析。 

11  环境管理与环境监测计划 

11.1  一般性原则 

参考 HJ 2.1 相关内容开展环境影响的环境管理与环境监测计划。 

11.2  环境管理 

介绍建设单位 HSE 管理体系现状，在现有的管理体系下对建设项目进行 HSE 全面管理。

将退役期的环境管理全面纳入现有 HSE 管理体系中。 

针对提出的环境保护措施，提出有针对性、具体可操作性的环境管理计划和措施。 

11.3  环境监测 

参照 HJ 819 给出环境监测计划，应包括污染源监测计划和环境质量监测计划，内容包

括监测因子、监测点位布设、监测频次、监测数据采集与处理、采样分析方法等，明确自行

监测计划内容，并保存原始监测记录。 

11.3.1  影响区域涉及生态敏感区的建设项目，按照具体生态保护目标的特性、保护要求，

明确监测点位、时间或频次、内容等。监测方法包括一般生态学常规方法、科研中常用方法

等。 

11.3.2  针对重点站场地下水下游的保护目标，优先选择现有民井、地下水天然露头等进行

污染跟踪监测，同时根据实际情况增加监测井。地下水跟踪监测因子重点关注氯化物、石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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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硫化物等特征因子。 

11.3.3  涉及废水排放项目，明确监测断面、监测因子、监测频次、分析方法等。无废水排

放项目可不进行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 

11.3.4  根据发生的风险事故类型、地点，开展相应的应急监测及跟踪监测。 

12  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12.1  项目概述 

总结项目概况、现有工程情况等，明确项目是否满足相关产业政策、环保政策、发展规

划要求，明确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结论和审查意见的落实情况。 

对建设项目的环境质量现状、污染物排放情况、主要环境影响、公众意见采纳情况、环

境保护措施、环境影响经济损益分析、环境管理与监测计划等内容进行概况总结。 

12.2  评价结论 

结合环境质量目标要求，明确给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可行性结论，需要优化的应给出优

化调整的建议和方案。 

对存在重大环境制约因素、环境影响不可接受或环境风险不可控的建设项目，应提出环

境影响不可行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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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附录）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因子一览表 

    环境要素 

单项工程 
时期 大气 地表水 地下水 土壤 生态 噪声 

钻前工程 施工期 TSP COD、氨氮等 / 石油烃 
占地面积，土石挖填

方量，景观 
/ 

钻井工程 施工期 SO2、NOX 

BOD5、挥发酚、COD、氨

氮、硫化物、氯化物、石

油类 

挥发酚、高锰酸盐指数、氨氮、

硫化物、氯化物、石油类、总

硬度、溶解性总固体 

石油烃等 / 

昼间等效声级

（Ld）、夜间等

效声级（Ln） 

压裂工程 施工期 SO2、NOX 

COD、氨氮、BOD5、石油

类、硫化物、氯化物、悬

浮物、挥发酚、表面活性

剂 

挥发酚、高锰酸盐指数、氨氮、

硫化物、氯化物、石油类、悬

浮物、总硬度、溶解性总固体、

表面活性剂 

土壤含盐量、石

油烃 
/ 

昼间等效声级

（Ld）、夜间等

效声级（Ln） 

集输管道工程 施工期 TSP BOD5、COD、氨氮等 / 石油烃 

占地面积、类型，土

石挖填方量，植被类

型，物种多样性，生

态系统类型、结构和

功能，景观 

* 



 

15 

    环境要素 

单项工程 
时期 大气 地表水 地下水 土壤 生态 噪声 

运营期 
SO2、NOX、

H2S 

BOD5、挥发酚、COD、氨

氮、硫化物、氯化物、石

油类、悬浮物 

/ 
土壤含盐量、硫

化物、石油烃等 
植被类型、景观 

昼间等效声级

（Ld）、夜间等

效声级（Ln） 

油气处理工程 

施工期 TSP BOD5、COD、氨氮等 / 石油烃 
占地面积、类型，土

石挖填方量，景观 
/ 

运营期 

SO2、NOX、

H2S、非甲烷

总烃 

BOD5、挥发酚、COD、氨

氮、硫化物、氯化物、石

油类、悬浮物 

挥发酚、高锰酸盐指数、氨氮、

硫化物、氯化物、石油类、总

硬度、溶解性总固体 

土壤含盐量、硫

化物、石油烃等 
景观 

昼间等效声级

（Ld）、夜间等

效声级（Ln） 

 

 


